
十教函〔2024〕24 号

十堰市教育局 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十堰市财政局关于举办十堰市 2024 年

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市教

育科学研究院，各中等职业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

育法》和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精神，进一步深化中等

职业学校教育教学改革，推动产教融合、深化校企合作，提高技

能型人才培养质量，更好地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，助力乡村振

兴，根据《关于转发〈湖北省教育厅、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、

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职业学校建立和完善技能大赛制度的

通知〉的通知》（十教字〔2009〕72 号）文件精神，决定举办十

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竞赛项目、时间

（一）竞赛项目

十 堰 市 教 育 局
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十 堰 市 财 政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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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大赛共设装备制造类、电子与信息类、交通运输类、财

经商贸类、旅游类、教育类、医药卫生类 、农林牧渔类等 8 大

类 18 个项目。

（二）竞赛时间

比赛时间待定，另行发文通知。

二、赛项技术文件

2024 年市赛与省赛赛项一致的，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采用

2024 年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相关赛项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；

2024 年市赛非省赛赛项，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沿用 2023 年市赛

相关赛项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十堰市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的 2023-2024 学年度在

籍全日制中职学历教育一、二年级学生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各学校要以技能大赛为契机，把大赛作为

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抓手，加强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，加强学生

职业技能培训，促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。

（二）认真组织。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技能教学工作，按照《十

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认真组织

校赛选拔推荐选手参加市级大赛。凡开办有竞赛项目专业的学校

必须参加市级竞赛，否则市教育局将取消其申报建设项目、特色

专业建设的资格；推荐选手必须符合所学专业。

（三）完善激励机制。各中等职业学校要将教师指导学生参
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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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技能大赛活动的情况计入工作量，对优秀指导教师在职称评

审、评先评优、培训学习、绩效考核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。学校

要将学生参与竞赛活动的情况列入学生品德评定记录，作为学生

评先评优、奖学金评定、就业升学推荐等方面的重要依据。

(四)加强保障措施。为确保参赛师生安全，各参赛校必须

为指导教师和参赛选手办理大赛期间意外伤害保险。承办校做好

相应保障措施，确保大赛安全有序进行。

五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
十堰市教育局职成教科王磊，联系电话：8699823；十堰市

教科院职成教研室曹建朝，联系电话：8117081，电子邮箱：

syzcjys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十堰市2024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名单

2.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

3.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赛项设置

4.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选手报名表

5.十堰市2024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候选裁判推荐表

十堰市教育局 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十堰市财政局

2024 年 3 月 25 日

mailto:syzcjys@163.com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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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

组织委员会名单

为确保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成功举办，经

研究，决定成立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

会及办公室。组委会及办公室成员名单如下：

1.组委会

主 任：

朱云慧 十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常务副主任：

吕 钢 十堰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

寇 伟 十堰市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主任：

王小平 十堰市财政局副局长

金 锐 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

任 鹏 十堰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副主任督学

李会平 汉江技师学院党委书记

魏春梅 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校长

委 员：

余 雷 十堰市政府办秘书六科科长

赵金丽 十堰市财政局教科文科科长

李 帆 十堰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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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文涛 十堰市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

鲁 涛 十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

全 斌 汉江技师学院副校长

孟 林 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副校长

2.办公室

主 任：

易文涛（兼）十堰市教育局职成教科科长

副主任：

翁 健 十堰市财政局教科文科副科长

杨娟娟 十堰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副科长

成 员：

王 磊 十堰市教育局职成教科正科级干部

曹建朝 十堰市教科院职教研究室主任

胡海波 十堰市教科院职教研究室教研员

方德举 汉江技师学院教务科长

石 磊 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教务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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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实施方案

一、大赛名称

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

二、举办单位

主办：十堰市教育局

十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十堰市财政局

承办：十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

湖北汉江技师学院

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

三、赛项分布

（一）湖北汉江技师技师学院：装备制造大类、电子与信息

大类、交通运输大类、财经商贸大类、教育与体育大类、旅游大

类、农林牧渔大类。

（二）十堰市医药卫生学校：医药卫生大类。

四、比赛时间

比赛时间待定，另行发文通知。

五、参赛对象

参赛对象是十堰市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技工院校）2023－2024

学年度在籍全日制中职学历教育一、二年级的学生。学生在籍和

获奖数据核验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
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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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学生(抽测队除外)可配指导教师，每名参赛选手只能 配

1名指导教师。指导教师须为本校专职教师,须真实从事参赛专业

的专业课程教学，须真实参与大赛具体指导工作，严禁挂名。

已经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二等奖及以上、全省职业

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的选手，不再参加同一项目同一组别赛

项。 已纳入全省、全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管理的所有赛事活动

中违纪且尚在 处分期间的人员不得参赛，不得参与赛事组织工

作。不符合参赛 资格的选手不得参赛， 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参赛

资格；已经获奖的，取消获奖资格，追回有关荣誉，并予以通报。

六、组织机构

为加强对全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组织领导，成立全市中等

职业学校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，组委会下设办公室。各赛区成立

执行委员会，办公室设在各承办院校。

七、各赛项技术文件

2024 年市赛与省赛相同的赛项，采用 2024 年湖北省职业院

校技能大赛相关赛项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，2024 年市赛非省赛赛

项（即附件 3 第 6、7、8、17 赛项）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沿用 2023

年市赛相关赛项比赛规程及技术文件。

八、组队方式与报名

（一）组队方式

全市各中等职业学校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，凡开办与大赛

相关专业的学校必须组队参赛，不得弃权。各学校各赛项可报一

个队参赛。湖北汉江技师学院原四所学校中若某赛项对应的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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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两所或两所以上学校开设，则湖北汉江技师学院该赛项可以增

加 1 队参赛名额，湖北汉江技师学院代表队分别标记为“湖北汉

江技师学院一队”和“湖北汉江技师学院二队”。

各参赛队实行“推荐队+抽测队”的 参赛模式。其中，抽

测队选手在参赛单位推荐的选手 所在年级和专业中随机抽取

(各校从 2 倍于推荐数额的候选名单中自行抽取)。推荐选手和抽

测选手同题,分别组赛、分别计奖。抽取选手名单开赛前两周在

十堰职教办公群公布，比赛成绩同样权重计入该赛项总成绩。

具体赛项及组队要求见附件 3

（二）报名方式

1.报名要求。参赛学生的纸质和电子报名表（附件 4）及附

件（学生注册学籍和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）。报名表须有彩色照

片，纸质报名表须加盖学校公章。报名表及填报内容一律按样表

字体字号打印。

2.参赛选手的选拔和资格审查。各中等职业学校根据竞赛报

名要求，通过校技能大赛、技能月活动产生参赛选手。大赛组委

会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选手和指导教师进行资格审查，资

格审查后，原则上不得更换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。在学籍复核中

发现跨专业选手一律取消参赛资格。

3.报名时间和联系人。

报名时间：2024 年 4 月 12 日前报名。请将参赛学生纸质资

料（含参赛选手报名表、学籍复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，每名选手

装订一份）、推荐选手同班同学花名册及有关电子表格（另行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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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）交十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研究室（十堰市老虎沟路 18

号）。

联系人：胡海波，联系电话：8117087，13886847155；电子

邮箱：syzcjys@163.com。

九、奖项设置

1.参赛选手奖。各赛项设参赛选手团体和个人一、二、三等

奖。以赛项实际参赛队（团体赛项）或参赛选手（个人赛项）总

数为基数，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（小

数点后四舍五入）。当某赛项不够取奖基数时，直接按名次取奖。

2.指导教师奖。推荐队各赛项获得一、二等奖的指导教师颁

发“优秀指导教师奖”。

3.参赛学校团体奖。设参赛学校团体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

组织奖。以赛项报名参赛选手总数为基数，一、二、三等奖获奖

比例分别为 10%、20%、30%（小数点后四舍五入），团体奖积分

办法：个人赛项一、二、三等奖分别积 7、5、3 分，团体赛项分

别积 9、7、5 分，按获奖选手累计总积分排名，湖北汉江技师学

院某赛项有两个队参赛，则把积分高的队的积分作为该赛项的积

分计入总分。对大赛组织筹备工作突出、参赛学校和选手满意度

高的承办学校及参赛面广、组织较好、成绩优异的参赛学校授予

优秀组织奖。

4.优秀工作者奖。仲裁员、裁判员、赛务工作人员，获“优

秀工作者奖”。仲裁员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直接认定，裁判、赛

务工作人员由大赛执行委员会推荐，大赛组委会办公室根据相关

mailto:syzcjys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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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按一定比例综合评定。

推荐、抽测选手参赛情况予以通报。推荐、抽测选手弃赛 1

人扣除团体分 1 分；弃赛达 3 人及以上的，由参赛校向大赛组委

会书面说明情况，并不得授予优秀组织奖。

十、赛项候选裁判员推荐

（一）推荐条件

候选裁判员须为执裁赛项相关专业的学科带头人，具有良好

的职业道德，为人正直，工作严肃认真，敢于坚持原则，能秉公

执裁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、实践技能和执裁经验。

（二）推荐办法

各赛项推荐1名候选裁判，候选裁判不得从指导教师中推荐。

候选裁判推荐与选手报名同时进行。需要增补裁判时，组委会另

行抽调。（附件 5）。

（三）确定程序

各协办院校赛前召开领队会议时应当众抽签决定执裁裁判，

执裁裁判数量根据比赛需要确定。执裁裁判确定后，须接受赛项

裁判长和协办院校组织的集中执裁培训，不参加培训者不得承担

执裁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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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

赛项设置及组队要求

（共计 8大类 19 项）

序

号
专业大类 赛项名称 赛项性质

推荐选

手名额

抽取选

手名额

指导教

师名额
承办学校

1

一、装备制造

大类

现代加工技术 团体赛项 3 3 2

湖北汉江技

师学院

2
通用机电设备安装与调

试
团体赛项 2 2 2

3 智能制造设备技术应用 团体赛项 2 2 2

4

二、电子与信

息大类

网络建设与运维 团体赛项 2 2 2

5 办公软件综合应用(wps) 个人赛项 2 2 2

6 电子电路装调与应用 个人赛项 3 3 2

7 网络综合布线 团体赛项 3 3 2

8 动画片制作 个人赛项 2 2 2

9
单片机控制装置安装与

调试
个人赛项 3 3 2

10 三、交通运输

大类

汽车维修 团体赛项 2 2 2

11 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团体赛项 2 2 2

12 四、财经商贸

大类

智能财税基本技能 团体赛项 4 4 2

13 电子商务运营 团体赛项 4 4 2

14
五、教育与体

育大类
婴幼儿保育 团体赛项 2 2 2

15

六、旅游大类

酒店服务 团体赛项 2 2 2

16
导游服务 个人赛项 3 3 2

17
七、农林牧渔

大类

植物嫁接 个人赛项 3 3
2

18 八、医药卫生

大类

护理技能 团体赛项 2 2 2 十堰市医药

卫生学校19 康复技术 团体赛项 3 3 2

http://www.hbe.gov.cn/e21sqlimg/xf_data/file/fff20080402170613_635138024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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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选手报名表

参赛项目：

姓 名 性别 出身年月

照

片

身份证号

学籍号 年级及专业

选手联系电话

（手机号码）
已获职业资格

指导教师姓名 手机
（同后） （如无英语口语指导教师则不填）

学校选拔赛

奖次
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学校推荐

意见 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县市区教育行政

部门审核

意见
盖 章：

年 月 日

大赛组委会

审核意见
盖 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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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十堰市 2024 年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

候选裁判推荐表

赛 项 姓 名 所在学校 职务/职称 联系方式


